关于规范学术论文署名单位的紧急通知
院属各单位：

湖北省人民政府已于2010年5月27日下发通知，决定将我校更名为湖北医药学院。近期发现我校及附属医院少数职工发表学术论文仍以“郧阳医学院署名”，根据湖北医药学院科技奖励条例之规定，所有奖励论文或成果等均须以湖北医药学院或湖北医药学院附属XX医院作为署名单位。英文写法为：Department of ...., Taihe （Dongfeng、Renmin、Xiangyang）Hospital, Hubei University of medicine
经研究决定，从此次通知之日起，若不以湖北医药学院或湖北医药学院附属XX医院为署名单位发表的论文，学校年终将不予奖励。

请相互转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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